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云环（罗定）罚〔2025〕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罗定市围底镇利华水产养殖场：

经营者：刘树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381MA7NHUL17R

地址：罗定市围底镇秋风村委里村3号

我局执法人员分别于2025年6月5日、7月29日到位于罗定市围底镇秋风村委雅龙村的罗定市围底镇利华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你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发现你养殖场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养殖场占地面积约20亩，建设有100个养殖池，一个三级沉淀池，主要从事牛蛙养殖。现场检查时有95个养殖池正在饲养牛蛙，牛蛙池、三级沉淀池均未硬底化、未有防渗设施，三级沉淀池设置有两个排放口，其中的一个排放口有养殖尾水向外环境排放，养殖尾水沿着水渠60米后向围底河排放。经核实，该排污口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备案。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我局2025年6月5日、7月29日、9月11日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3份、《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2份、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3份，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的现场检查和调查情况；；
2.刘树足2025年7月29日提供罗定市围底镇利华水产养殖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刘树桂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的主体名称、经营者的身份证明；

3.刘树桂2025年7月5日提供《情况说明》1份，证明你单位由刘树桂和陈楠翔共同投资，由张棕基和刘树足管理；

4.我局2025年8月27日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违改〔2025〕14号〕1份和送达回证1份等证据，证明我局依法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你养殖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在江河、湖泊设置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设置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以外的入河排污口，应当在入河排污口设置前，向所在的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入河排污口登记表。对符合要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确认并登记。”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9月1日向你养殖场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违改〔2025〕14号〕，责令你养殖场立即拆除擅自设置的排污口的环境违法行为。对你养殖场进行现场复查时，擅自设置的排污口已拆除。我局于2025年9月27日向你养殖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罗定）罚告〔2025〕5号〕，告知你养殖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养殖场有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你养殖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的规定、《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的《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中§2.11裁量标准，违法程度（限期内拆除），排污口所在区域（一般区域），排污情况（有排污），罚款（4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以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针对《裁量权规定》中已列明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确定罚款幅度区间后，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最终罚款数额：（二）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从轻处罚应当低于平均值，一般处罚按平均金额处罚”的规定，鉴于你养殖场已改正违法行为，我局决定对你养殖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00）。
你养殖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罗定市行政服务中心环保窗口办理缴款手续，将罚款缴至相应的银行和账号。你养殖场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开具的正式收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养殖场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何绍康

联系电话：3837606

地址：罗定市龙园路90号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20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